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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 
主席 梁志祥 議員 SBS MH JP  
 
尊敬的 梁議員： 

 
 有關對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之意見 

    您好，作爲透過香港法例第 123 章《建築物條例》第 8條接納的法
定專業人士，即註冊承建商之授權簽署人組成的本會，對目前香港人的
居住環境感到十分擔憂： 

1. 今日納米樓， 未來太空艙？ 
香港樓價顛升，市民買不起私樓，抽不中居屋，租金年升，等候公
屋年數劇增…擁有私樓的似乎是幸運兒，卻是納米樓。不少市民尤
其青年已是陷於沮喪，以香港的經濟成就，如此之擠迫環境實在匪
夷所思，在不久的未來，太空艙的盛行已是可以預見，難到下一代
的香港人需要在如同太空艙如此狹小的空間完成生老病死？ 

2. "造大個餅"才有更多分配； 
   香港多屆政府已經不止一次就急切的房屋問題施政，然而難有成效 
   ，包括棕地涉及賠償，重建關乎調遷，開拓郊野公園又遭環保人 
   士反對……爲何不考慮盡快實行填海？目前香港填海面積佔總面積 
   只有 7%，新加坡面積有兩成源自填海，澳門甚至六成來自填海。 
   爲何香港不借鑒新加坡的做法，用填海方式先"造大個餅"，增加土 
   地供應，以最直接的方法解決問題,讓港人活得更有尊嚴？  
3. 香港競爭力； 
近年，香港的競爭力無論從人才、基建及法規方面都在不斷下降。
行業空間發展日益減少，各行業都出現難有超越的現象， 只處於基
本維持狀態,政府應考慮填海，以臨近港珠澳大橋和香港機場之便，
努力成為區內交通樞紐，讓香港再次穩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吸納
培養人才，擴展行業發展空間，為多個產業帶來新契機，如興建一
流學府推動教育；興建新型醫院促進醫療；興建國際科研中心鼓勵
創科；興建更多展館鞏固香港會議及展覽地位；興建運動場館協助
體育發展等等等， 反正以填海方式來增加土地為無二之選。  

4. 辦法總比困難多，發揮香港專業精神 
填海料難免遭受反對，涉及財政，環保等問題，現今的社會要求社
會效益大於成本同時，政府的收入也要大於填海及基建成本， 但這
裏要提個醒，只要一個項目的社會效益大過成本，便已值得做，填
海造島可建醫院、養老院、公屋等等有益社會的土地，這些項目只
有益社會，不會有益庫房。但其實就算成本稍大於政府收入，既然
有這麼多社會效益，項目仍應進行。而環保問題，香港現時填海技
術已相當成熟先進，已經能夠相對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政府引
入智慧城市的綠色元素，如太陽能光伏板、海水區域冷卻系統、智
能廢物管理系統等，亦可以重新設計宜人的生態海岸線。提升港人
生活質素。 

    就以上各點，本會支持中部水域人工島的相關研究,如香港再不
考慮填海，將又一次錯失了為港人走出水深火熱住屋環境的機會！
請政府及立法會考慮香港的明日，為港人港企開拓新機遇。香港人
需要更多空間，去發展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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